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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25       证券简称：众合科技     公告编号：2016-013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 

浙江浙大网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担保和互保事项的公告 

 

风险提示：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有，成尚科技（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以持有的网新机

电 100%股权及对应全部资产为本次关联担保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积数量：无  

●根据公司整体发展战略规划，为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聚焦核心业务，提高资本

回报率，公司拟向公司第二大股东——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尚科技”）

转让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浙江浙大网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新机电”）

100%股权，并剥离大气治理 EPC业务及对应资产（上述关联交易业经 2016年 1月 12日

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详情请见 2016年 1月 13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告编号为 “2016-005”的公

告）。 

若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公司与网新机电之间的继续担保和互保将构成关联担保，需

重新提交董事会审议。 

●为了保证公司转让网新机电 100%股权事宜的顺利进行，公司需继续与网新机电发

生担保和互保。本次担保事宜和转让网新机电 100%股权事宜互为条件，共同进行。 

●鉴于网新机电工程业务机电总包特性，根据股权转让合同，履行业务相关所需担

保资源由本公司提供过渡性支持，过渡性支持业务担保期限在两年内由受让方置换完成。 

●本关联担保有效期自本次审议通过之日起两年，如网新机电对于相关担保业务在

此之后仍需担保，网新机电应选定新的担保人。无论网新机电选定新担保人与否，本公

司基于本关联担保的担保有效期确定为本关联担保通过此次审议之日起两年。 

●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担保协议（担

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一、 关联担保情况概述 

1、本次担保系因公司拟向第二大股东——成尚科技转让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网新

机电 100%股权（本次关联交易业经 2016年 1月 12日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与受让方成尚科技的关联方关系构成关联担保事项所致，需提请董事会审议。 

根据 2015年 4月 8日召开的五届董事会二十四次会议及 2015年 8月 28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关于 2015年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

为本公司提供担保以及子公司互保额度的议案》，及截止 2015 年 12月 31日公司对网新

机电的担保和互保情况：[2015年度公司为网新机电的担保额度为 24,000万元，截至

2015 年 12月 31日，担保余额为 21,574.15 万元；网新机电为公司的担保额度为 15,000

万元，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担保余额为 9,711.90万元；网新机电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浙江浙大网新众合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合轨道”）的担保额度为 1,000

万元，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担保余额为 969.67万元]，本次审议的公司对网新机

电的担保和互保额度较上述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不做变更。 

若公司转让网新机电 100%股权完成后，此担保和互保事项构成了关联担保，需提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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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董事会审议。对网新机电的担保和互保事项业经 2016年 1月 15日的第六届董事会

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召开前对上述关

联担保事项予以认可，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在会上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

见。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之规定，此关联担保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与审议事项存在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具体担保额度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担保公司名称 担保公司名称 拟担保额度（万元） 

网新机电 本公司 24,000.00 

本公司 网新机电 15,000.00 

众合轨道 网新机电 1,000.00 

2、上述担保额度有效期自本审议通过之日起两年，在有效期内签订的担保合同无

论担保合同的担保期限是否超过有效期截止日期，均视为有效；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具

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担保协议（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不再另

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3、反担保情况：为了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有效防范担保风险，股权转让完成

后，由网新机电母公司——成尚科技（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以持有的网新机电 100%

股权及对应全部资产为本次关联担保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浙江浙大网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1 年 8 月 30 日  

2、注册号：330000000009914  

3、注册资本：30,000 万元人民币  

4、住所：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江汉路 1785 号网新双城大厦 4 幢 1501 室 

5、法定代表人：陈均  

6、经营范围: 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转让及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设备、

电子设备、电力设备的销售；电力自动化系统、通信系统的开发、工程承接及技术咨询；

环境保护工程、市政工程、电力工程、交通工程和建设工程的承接、工程总承包、工程

招投标代理和工程咨询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网新机电原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若向公司第二大股东—

—成尚科技转让网新机电 100%股权完成后，网新机电系公司第二大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 
2015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14 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1 资产总额 91,316.87 92,462.42  

2 负债总额 65,476.37 64,681.48  

3 银行贷款总额 14,500.00 10,9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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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流动负债总额 65,452.62 64,586.48 

5 应收账款总额 36,818.24 31,536.25  

6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包括

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 
7,173.34 13,445.56  

7 净资产 25,840.50 27,780.94  

序号 项目 
2015年 1——9月 

（未经审计） 

2014年度 

（经审计） 

8 营业收入 27,880.52 61,255.53  

9 营业利润 -1,902.67 965.54  

10 净利润 -1,940.44 1,511.96  

（二）浙江浙大网新众合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6 年 7 月 17 日  

2、注册号：3300000000019468  

3、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4、住所：杭州市滨江区网新双城大厦 4 幢 14 楼  

5、法定代表人：:卢西伟 

6、经营范围:轨道交通工程、交通系统工程的设计、施工、技术咨询服务，设备采

购，轨道交通设备的设计、研发、生产（限分支机构经营）、销售和安装服务，经营进

口业务（不含分销）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拥有其 100%的股权，众合轨道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 
2015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14 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1 资产总额 95,968.58 102,042.30 

2 负债总额 69,193.16 75,190.57 

3 银行贷款总额 31,972.36 28,541.38 

4 流动负债总额 61,293.16 70,270.57 

5 应收账款总额       36,742.88 36,815.01 

6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包括

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 
12,550.84 4,118.09 

7 净资产 26,775.42 26,85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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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2015年 1——9月 

（未经审计） 

2014年度 

（经审计） 

8 营业收入 21,942.58 43,136.02 

9 营业利润                436.07                1,453.04 

10 净利润 350.90 1,249.53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合同》主要内容由本公司、网新机电与贷款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协商确定。  

 

四、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本公司为网新机电提供担保余额 21,574.15万元人民币，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3.23%；网新机电为本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9,711.90 万

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46%；网新机电为众合轨道提供担保余额

969.67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4%。 

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 101,990.82 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9.82%。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1、关联担保原因 

（1）网新机电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为了保证网新机电项目资金需求，公司与网

新机电进行了担保和互担。现公司拟向成尚科技转让网新机电 100%股权，为保证其连

续性，公司将继续与网新机电进行担保和互保。 

（2）本次担保和互保事宜和转让网新机电 100%股权事宜互为条件，共同进行。 

2、董事会认为：网新机电信誉良好，运作正常，偿债能力良好，一致同意为其提

供担保和互保并提交股东会审议。 

3、反担保情况：成尚科技为本次关联担保事宜向本公司提供了反担保，公司为网

新机电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本次关联担保不会对公司本期和

未来财务状况、经营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

断立场发表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对该关联担保的事前认可意见：   

经我们认真核查，公司与网新机电之间的担保和互保系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网

新机电”100%股权给成尚科技后构成的关联担保所致。鉴于网新机电工程业务机电总

包特性，根据股权转让合同，履行业务相关所需担保资源由本公司提供过渡性支持，

担保有效期为本关联担保本次审议通过之日起两年。 

此互保不仅有利于网新机电生产经营发展，且是公司能否将从事大气治理 EPC业

务的全资子公司网新机电 100%股权成功转让给成尚科技的必备条件，同时由成尚科技

为本关联担保事宜提供了反担保，能够有效防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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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此我们同意将此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对该关联担保发表的意见：  

公司本次为网新机电提供关联担保事项，保证了网新机电授信的连续性，关联董事

履行了回避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且股权转让完成后的网新机电母公司成尚科技为本关联担保事宜提供了反担保，这有利

于保证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我们同意本

次关联担保，并同意提交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月 15日 




